
文峰区中小学生入学、休学、复学和转学等
事项流程及所需材料

一、文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入学、休学、复学和转学流程及所需材料
（一）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入学流程及所需材料
1.小学学生入学流程及所需材料
（1）招生年龄：小学入学年龄为6周岁（当年8月31日前出生〈含8月31日〉）的适龄儿童。
（2）招生对象
①具有文峰区户籍及房产的适龄儿童（家长持户口簿、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契税票到所属学校报名）；
②具有文峰区户籍的适龄儿童（家长持户口簿到划分学校报名）；
③务工随迁子女（家长持户口簿、居住证、劳动用工备案手续或营业执照到划分学校报名）；
④符合安政〔2015〕22号文件和安政〔2016〕12号文件要求的购房者子女（家长持户口簿、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契税票等相关材料到学校报名）。
2.小学学生进城务工入学流程及所需材料
由其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持适龄儿童及其父母一方的户口簿和身份证；现居住地公安部门出具的居住证；父母一方在劳动保障部门办理的劳动用工备案手续或工商行政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等材料到学校报名。
3.小学学生延缓入学所需材料及办理流程
确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不能当年度入学的，学生父母或其法定监护人在学校招生时间内，向学校提交《文峰区义务教育阶段延缓入学申请表》、父母户口本和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明、需延缓入学的儿童身体状况医学检查资料（病历、检查报告）等有关证明材料，学校集中上报区教育局审核备案，经区教育局批准方可延缓入学。
4.初中学生入学流程及所需材料
①具有学区内市区小学学籍的毕业生由所在小学统一组织报名。
②不具有学区内市区小学学籍的毕业生，应对照当年招生文件明确的入学材料要求进行审核、报名和录取。
5.初中学生进城务工入学流程及所需材料
不具有市区小学学籍的学区内随迁子女中的小学毕业生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学生入学。
审验材料为：①《随迁子女小升初报名登记表》；②户口簿（学生与父母不在一个户口簿上的还应提供出生证明或其它能够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③父母务工一方在学区内的居住证；④父母务工一方在劳动保障部门办理的劳动用工备案手续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6.返市生学生入学流程及所需材料
①具有学区内户籍、不具有市区小学学籍的毕业生（即返市生）由区教育局统一组织。
②学生报名时应填写学生的学籍号、毕业小学等基本信息，并提供户籍本、家庭自有房产证明等材料。
（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休学和复学流程及所需材料
1.小学学生休学流程及所需材料
①因病假办理休学手续，须由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出示县级以上医院病历，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学校审核后报区教育局确认，准予休学。②因病休学所需材料：县级以上医院病历、治疗单据等；学校审核意见表。
2.小学学生复学及所需材料
学生休学期满后，由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向学校提出申请，因病休学的应当提交县级以上医院认定治愈或认定可以正常学习的证明，学校审核并报区教育局确认后，即可复学。
3.初中学生休学流程及所需材料
①因病假办理休学手续，须由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持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学校审核后报区教育局确认，准予休学。②因病休学所需材料主要有：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学校审核意见表等。
4.初中学生复学及所需材料
学生休学期满后，由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向学校提出申请，因病休学的应当提交县级以上医院认定治愈或认定可以正常学习的证明，学校审核并报区教育局确认后，即可复学。
（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转学流程及所需材料
小学、初中学生转学及所需材料
义务教育阶段流程：①学生本人及其家长向学校提出转学申请；②家长提供符合转学政策相关证明材料（转学范围参考当年招生方案）；③转入学校在学籍系统中核查学生信息并审核家长材料，无误后提交转入申请报教育局备案；④区教育局核办；⑤转出学校核办。
咨询地点：文峰区教育局便民西大厅；
咨询电话：0372-5117285；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法定节假日除外。
2、 文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籍证明、毕（结）业证书遗失办理所需材料。
学籍证明由学生所在学校出具
[bookmark: _GoBack]毕（结）业证书遗失办理流程：①学生本人及其家长向原学校提交补办申请；②学校在学籍系统中核查学生信息并审核材料，无误后报教育局；③区教育局核实补办。
咨询地点：文峰区教育局便民西大厅；
咨询电话：0372-5117285；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法定节假日除外；
文峰区辖区内的职业教育、特殊教育学校属于安阳市教育局管理。
